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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中国铁建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孟凤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秀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曹锡锐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29,643,329 759,345,034 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9,449,638 131,187,072 6.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843,228 -9,540,66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60,384,535 423,885,124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528,783 9,123,331 1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861,298 8,922,537 1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23 7.73 增加0.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67 1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6 12.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86 6,6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8,308 394,121

债务重组损益 -12,934 39,24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4,297 119,57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5,633 323,4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362 34,400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3,096 7,9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522 -66,566

所得税影响额 -50,034 -191,281

合计 196,792 667,48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0,1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7,567,395,500 55.73 0 无 0 国家

HKSCC�NOMINEES�LIMITED 2,060,794,280 15.18 0 未知

境外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0,570,369 4.20 0 无 0 其他

安邦资管－招商银行－安邦资

产－共赢3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275,253,346 2.03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41,519,100 1.04 0 无 0 其他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15,954,126 0.85 0 无 0 其他

安邦资产－民生银行－安邦资

产－盛世精选2号集合资产管理

产品

86,409,412 0.64 0 无 0 其他

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万能产品

77,539,029 0.57 0 无 0 其他

光大保德信－宁波银行－上海

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7,500,000 0.42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735,876 0.37 0 无 0

境外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7,567,3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7,567,395,500

HKSCC�NOMINEES�LIMITED 2,060,794,28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060,794,28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0,570,369 人民币普通股 570,570,369

安邦资管－招商银行－安邦资产－共赢

3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275,253,346 人民币普通股 275,253,34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1,51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19,100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115,954,126 人民币普通股 115,954,126

安邦资产－民生银行－安邦资产－盛世

精选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86,409,412 人民币普通股 86,409,412

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万能

产品

77,539,029 人民币普通股 77,539,029

光大保德信－宁波银行－上海城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5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735,876 人民币普通股 49,735,8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HKSCC�Nominees�Limited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除上述披露内容外，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为

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股份为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报告

期末，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公司2,060,794,280股， 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不

详。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3,175,071千元，较年初减少27.02%，主要是由于本集团现

金收款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26,777,352千元，较年初增加34.18%，主要是由于本集团采

购货物在途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为10,490,521千元，较年初增加32.18%，主要是由于本集

团增加对合营企业股权投资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3,920,026千元，较年初增加27.13%，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新

购建大型机械设备及新建基地所致。

（5）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39,442,620千元,较年初增加38.34%，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增

加票据支付所致。

（6）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3,781,820千元，较年初减少32.20%，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当

期上交税款较多所致。

（7）应付股利期末余额为162,784千元，较年初减少73.42%，主要是由于本集团部分

股利已经支付所致。

（8）税金及附加1-9月为2,265,493千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5.54%，主要是由于“营改

增” 影响所致。

（9）财务费用1-9月为2,342,984千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8.07%，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本

期融资成本下降及汇兑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1-9月为235,528千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1.47%，主要是由于本集

团上年同期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金额较大所致。

（11）营业外收入1-9月为850,269千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3.22%，主要是由于本集团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部分增加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月为-19,843,228千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出

增加10,302,564千元，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月为-24,483,326千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出

增加8,996,069千元，主要是本集团本期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月为净流入27,761,433千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2,059,897千元，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投融资业务规模增大，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新签及未完工合同情况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新签合同总额8,465.235亿元，为年度计划的64.13%，同比

增长24.67%。 其中，国内业务新签合同额7,926.796亿元，占新签合同额的93.64%，同比增

长24.94%；海外业务新签合同额538.439亿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36%，同比增长20.74%。

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集团未完合同额21,758.526亿元，同比增长17.88%。 其中，国内业

务未完合同额17,533.952亿元，占未完合同总额的80.58%；海外业务未完合同额4,224.574

亿元，占未完合同总额的19.42%。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7,098.307亿元， 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3.85%，同比增长24.70%。 其中，铁路工程新签合同额1,285.264亿元，占工程承包板块新

签合同额的18.11%，同比减少21.45%；公路工程新签合同额2,032.131亿元，占工程承包板

块新签合同额的28.63%，同比增长78.89%；城市轨道工程新签合同额1,033.433亿元，占工

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14.56%，同比增长7.48%；房建工程新签合同额1,273.088亿元，

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17.94%，同比增长51.71%；市政工程新签合同额1,150.766

亿元，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16.21%，同比增长29.71%；水利水电工程新签合同额

198.988亿元，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2.80%，同比增长58.74%；机场码头工程新签合

同额72.091亿元，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1.02%，同比增长40.08%。 公路工程新签合

同额同比增加的原因是国内交通投资建设持续增长，公路PPP项目落地拉动作用明显。 铁

路工程新签合同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较去年同期大型铁路基建项目招标较少。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非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1,366.928亿元，占新签合同总

额的16.15%，同比增长24.47%。 其中：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143.075亿元，同比增长

54.08%；工业制造新签合同额157.854亿元，同比增长6.46%；物流与物资贸易新签合同额

551.668亿元， 同比增长15.86%； 房地产开发业务新签合同额492.689亿元， 同比增长

44.46%。 勘察设计咨询业务新签合同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随着EPC、PPP投融资项目的不断

落地，勘察设计咨询业务也随着增加；房地产开发业务新签合同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团

房地产项目顺应市场形势，积极推盘，抢抓市场客户，协同经营力度不断加大，销售业绩逆

势上扬。

3.2.2�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3.2.3�融资合同模式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持股份额/持股

比例

报告期投资 项目累计投资 项目进度

1

四川简阳至蒲江高速公

路BOT项目

1,567,850 100% 107,773 1,303,195 工程进展正常。

2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

路德阳至简阳段BOT项

目

1,362,000 100% 47,262 247,828 工程进展正常。

3

G0511线德阳至都江堰

段BOT项目

1,595,400 100% 879 2,039

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图设

计，目前正在启动施工招

标工作。

4

渝黔高速公路扩能 （重

庆境）工程BOT项目

1,625,000 24% 60,000 60,000

项目施工图大部分已完

成。

5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

路浦江至都江堰段BOT

项目

3,555,900 50% 65,689 626,735 工程进展正常。

6

青岛蓝色硅谷城际交通

轨道工程BT项目

1,678,226 100% 74,267 910,078 工程进展正常。

7

成都地铁5号线一二期工

程投融资建设BT项目

1,719,899 100% 113,387 587,997 工程进展正常。

8

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2号

线一期PPP项目

1,620,000 17.85% 16,880 16,880

正在进行征地拆迁、管线

迁改工作，并已展开主体

施工。

9

昆明市轨道交通5号线

PPP项目

2,135,100 9.40% 940 940

项目公司成立，工程进展

正常。

10 北京地铁新机场线项目 1,499,444 27% 80,720 80,720 工程进展正常。

11

成都地铁6号线投融资

BT项目

1,766,031 100% 83,533 151,699 工程进展正常。

12

云南昆明至宜良高速公

路PPP项目

1,725,700 待定 - -

项目可行性研究尚未批

复，项目公司在筹备中。

13

陕西省合阳至铜川、吴起

至华池高速公路PPP项

目

1,987,100 29.40% 2,194 2,194

土建施工招标已完成，近

期施工单位进场。

14

京新G7高速公路梧桐大

泉至木垒段PPP项目

1,787,200 29.62% 64 64

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图设

计和征地拆迁工作。

15

呼和浩特轨道交通2号线

一期工程PPP项目

1,668,000 待定 69,175 133,679 工程进展正常。

16

玉溪至临沧高速公路项

目

3,131,383 45.90% 9,700 9,700 项目公司在筹备中。

注：以上为项目投资总额超过公司上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10%的项目。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重要期后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孟凤朝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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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

10月30日在中国铁建大厦举行，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7年10月13日以书面直接送

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为7名，7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同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20亿元，使其注册

资本金达到120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

起设立铁建结构调整基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铁建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重庆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铁建结构调整基金（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为有限合

伙企业，无固定存续期。 基金总规模62.51亿元，其中，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募集社会

资金50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 中铁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2.5亿元作为有限合伙

人，中铁建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0.01亿元作为普通合伙人。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中国铁建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和中铁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发起设立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基金类型为契约型，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其

中，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安排出资500亿元，自首次认购基

金份额之日起24个月内出资； 公司承诺出资300亿元， 中铁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出资

200亿元。基金存续期限暂定12年，基金存续期限届满，经全体投资人同意，本基金可延长存

续期限。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中国铁建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和拟定2018-2019年持续关联交易上

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 ）续签《房屋租赁框架

协议》，协议有效期自2017年11月5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租金价格由公司与总公司根

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同意公司就租赁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联系人所有房屋和土地产生的支出在2018—

2019年年度交易上限分别确定为30,000万元和30,000万元。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中国铁建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孟凤朝先生、庄尚标先生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参

与张家口市桥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参

与张家口市桥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大连地铁4号线PPP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大连地铁4号线PPP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甘肃张掖至

汶川（G0611）张掖至扁都口段公路工程PPP项目投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甘肃张

掖至汶川（G0611）张掖至扁都口段公路工程PPP项目投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级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指导意见〉的

议案》

同意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级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指导意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级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考核评价

暂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级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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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7年10月

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10月20日送达，应出席会议监事为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全部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少军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认为：

1、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反映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在监事会作出本决议之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与审议人员

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和拟定2018-2019年持续关联交易上

限的议案》

会议同意《关于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和拟定2018-2019年持续关联交易上限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会议同意《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

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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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共同发起设立

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基金。

●投资标的：铁建结构调整基金（有限合伙）和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投资金额：公司下属子公司对铁建结构调整基金（有限合伙）认缴出资12.51亿元人

民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承诺出资500亿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背景

为把握建筑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中铁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 ）拟与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相关基金，用于公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铁建结构调整基金（有限合伙）

资产公司、中铁建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建基金公司” ）拟与重庆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托” ）代表的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共

同发起设立铁建结构调整基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金按照有限合伙形式运作，

总规模62.51亿元人民币，其中重庆信托募集社会资金50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LP1，资产公

司认缴出资12.5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LP2， 资产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铁建基金公司作为普

通合伙人GP认缴出资0.01亿元。 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永久存续。

2.�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公司、资产公司拟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产公司” ）共同发

起设立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铁建平安

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总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存续期限暂定12年，基金存续期限届满，经

全体投资人同意，本基金可延长存续期限，基金类型为契约型基金。平安资产公司通过信托

公司的信托计划安排出资500亿元，自首次认购基金份额之日起24个月内出资；公司承诺出

资300亿元，资产公司承诺出资200亿元。

上述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1.重庆信托

重庆信托公司于1984年10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 2015年9月，公司完成股份制

改造，注册资本达128亿元，成为行业注册资本第一的信托公司。 2016年9月，公司被中国信

托业协会评为A级信托公司。

重庆信托控股股东（持股约67%） 系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其主体信用评级

AAA。 重庆信托第二大股东（持股26.04%）为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世界五百

强企业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铁建基金公司

铁建基金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亿元，是

中铁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登记

编号为P1065175。

3.平安资产公司

平安资产公司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核心成员之一，2005年成立

于上海，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截至2017年6月末，受托管理资产规模达2.49万亿人民币，

是国内资本市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公司及下属资产公司基本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三、投资基金情况

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如下：

（一）铁建结构调整基金（有限合伙）

1.基金名称：铁建结构调整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实际核准名

称为准）

2.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总规模：62.51亿元人民币

4.合伙人出资：，重庆信托（代表信托计划）与资产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按照4:1比例

认缴出资，铁建基金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GP并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共同成立铁建结构调

整基金（有限合伙）。 重庆信托（代表信托计划）认缴出资50亿元、资产公司认缴出资12.5

亿元、铁建基金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

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名称/姓名 身份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铁建基金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1 0.01%

重庆信托（代表信托计划） 有限合伙人1 50 79.99%

资产公司 有限合伙人2 12.5 20%

其中，普通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

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5.基金续存期限：长期。

6.基金管理模式：基金由铁建基金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拥有

《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所规定的对本基金事务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 合伙人大会是

合伙企业的权力机构，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对有关事项做出决议。

7.基金投资模式：

基金募集资金拟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投向公司， 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8.收益分配：合伙企业按年向合伙人分配收益。

（二）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1.基金名称：铁建平安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暂定名）。

2.基金类型：契约型。

3.基金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4.基金份额申购：平安资产公司通过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安排出资500亿元。 公司承诺

出资300亿元，资产公司承诺出资200亿元。

5.基金续存期限：暂定12年，基金存续期限届满，经全体投资人同意，本基金可延长存

续期限。

6.基金管理人：拟采取双管理人，分别为铁建基金公司和平安下属基金管理公司。

7.基金管理模式

本基金重大事项需各方一致同意。主要决策机构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基金投资决

策委员会。

8.基金投资方式及投向：基金通过符合法律法规的多种投资方式主要投向公司及子公

司各类基础设施PPP项目、商业地产项目等符合保监会保险资金投资范围的项目。

铁建基金公司为资产公司全资子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和资产公司股份，与任

何第三方之间不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协议或安排。

四、投资风险

1.�资金募集风险

基金在募集资金过程中受宏观经济、政策法规、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募

集到位风险。 公司将充分研究论证相关方案，与各方充分沟通，确保资金募集到位。

2.�资金使用风险

上述基金募集资金规模较大，如无法有效使用将产生较大的资金闲置成本。 公司将提

前规划，合理安排资金提款及使用计划，确保资金到位后及时使用。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上述基金有利于缓解公司及子公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长期限资金需求，优化公司

筹融资结构，有效助推公司主业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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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7年10月30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和拟定2018-2019

年持续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同意与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总公司” ）

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及确定相关关联交易上限。 关联董事孟凤朝先生、庄尚标先生均

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前述议案。

根据续签的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及 《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本次拟定

2018-2019年本公司就租赁中铁建总公司所有房屋和土地产生的支出年交易金额上限均

为30,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拟定的交易上限金额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因此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取得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认可。 在董事会审

议相关议案时，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续签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并进行相关

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且相关关联交易协议中约定的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和方法公平合理；厘定的各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客观公允；交易程序安排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续签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并进行

相关关联交易切实可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二）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向中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租赁若干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本

公司于2007年11月5日与中铁建总公司分别订立《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经日期为2012年

12月28日的一项补充协议补充）、《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两项协议有效期分别为自

2007年11月5日起计十年及自2007年11月5日起计二十年。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下的预

计年度上限金额和实际发生金额见下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2015年预计金

额年度上限

2015年实

际发生金

额

2016年预计金

额年度上限

2016年实

际发生金

额

2017年预计

金额年度上

限

截至2017年10

月30日止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本公司于 《房屋租赁框

架协议》（包括一项补充

协议）和《土地使用权租

赁框架协议》 下租赁中

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

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所

产生的支出

300 96.388 300 81.89 300 70.29 不适用

（三）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项下日常关联交易于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的预计年度上限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2018年 2019年

本公司于《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和《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下租赁中铁建总

公司及/或其关联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支出

300 300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年度上限乃参考过往交易量以估计交易涉及的金额而厘定。

于厘定《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下本公司向中铁建总公

司的支出的年度上限时，本公司已考虑：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租赁房屋将包括中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联系人已有

的部分房屋以及后续建造的房屋。为此，本公司参考过往交易金额、市场公允价值走势以及

新增租赁房屋等因素对交易金额进行了预估，并对预计数额增加了缓冲，就本公司租赁中

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联系人所有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产生的支出厘定上限。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铁建总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法定代表人孟凤朝，注册资本665,525.44万元人民币，主要

从事国有资产监管；未上市资产管理、经营、处置；特许经营投资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

《中国铁道建筑报》出版发行。

中铁建总公司2016年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7,642.22亿元，净资产1,506.57亿元，营

业收入6,302.97亿元，净利润149.41亿元。

本公司由中铁建总公司独家发起设立， 于2007年11月5日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

截至本公告日，中铁建总公司持有本公司约55.73%股权，为控股股东，故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该协议约定，有效期自2017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其主要条款如下：

●本协议所指中铁建总公司为中铁建总公司及/或其不时之关联人/联系人（不包括本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本协议所指本公司为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

●中铁建总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合法拥有的部分房屋（以下称“租

赁房屋” ）租赁予本公司；本公司愿意依照本协议的规定，向中铁建总公司支付相应之对价

以承租中铁建总公司的租赁房屋。

●租赁房屋包括中铁建总公司在本公司注册成立时租赁给本公司的房屋和中铁建总

公司后续新建的部分房屋。 中铁建总公司确认租赁房屋在移交时处于满足本公司需求的良

好状态。

●出租方将促使其下属拥有租赁房屋的联系人或附属公司（视其适用者）严格按照本

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就其所拥有的一处或多处房屋与承租方或其下属公司签署具体租

赁合同（以下简称“具体租赁合同” ）。 具体租赁合同必须依本协议确立的租赁原则签订，

凡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如本协议按条款中止或终止，所有具体租赁合同同步

中止或终止，所有具体租赁合同中确定的租赁房屋均应视为本协议项下的租赁房屋，相应

交易亦应视为本协议项下之交易。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双方公章后， 有效期自2017年11

月5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本协议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上市地

上市规则的前提下，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或续期。

●双方约定，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在不违反本公司上市规则的前提下，承租方有权要求

延长租赁房屋的租赁期限， 但承租方应在前述有效期届满前至少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出

租方。

●双方约定，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享有租赁房屋的优先承租权。

●本公司需就租赁房屋向中铁建总公司支付租金，租金的标准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

由双方在具体租赁合同中协商确定。

●租金按照先用后付原则每年就对上一个年度的年租金结算一次，年租金的支付方法

在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

●具体房产的租金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双方在厘定年度租金时应参考

（i）租赁房屋的可比租赁市场的近期公允成交价格；(ii)租赁房屋所在地政府的房屋租赁政

府指导价（如有）；(iii)房屋的地点、规模、公用设施等多项相关因素；及(iv)独立评估师的评

估价格（如适用）。在租赁期限内，双方同意租赁期限每满3年，双方经协商并参照当时市场

价格对租赁房屋的年租金进行调整，惟中铁建总公司出租给公司的租赁房屋调整后的价格

不得高于由独立评估确认的市场价，聘请独立评估师的费用由公司负担。另，中铁建总公司

出租给公司的租赁房屋的租金可于租赁期限内任何时间予以调低而不受前述须满三年的

限制。

●中铁建总公司将本协议项下的租赁房屋出卖时，须在3个月前通知本公司。在同等条

件下，本公司有优先购买权。

2．《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于2007年11月5日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该协议约

定，期限自2007年11月5日起20年止，其主要条款如下：

●中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联系人同意按照《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的条款

和条件将其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租赁予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

司愿意依照《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的规定，向其支付相应之对价。

●中铁建总公司将促使其下属拥有相应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人/联系人严格按照

《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就其所拥有使用权的一处或多处地块与本

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签署具体租赁合同。

●中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联系人将《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的土地使

用权出售时，须在3个月前通知本公司及/或其相关附属公司。 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及或其

附属公司有优先购买权。

●《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的有效期届满，如中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联系

人有意续约，即使本公司未行使其于《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的相关续约权，在同

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

●本公司及/或其相关附属公司可以在《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满前任何

时间终止租赁该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土地使用权，但须在其所要求的终止日前三个月书面

通知中铁建总公司或其相关关联人/联系人。

●承租方就租赁相应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向出租方支付租金， 租金的标准按照公平、公

允的原则由双方在具体租赁合同中协商确定。

●具体租金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在租赁期限内，每满3个年度可调整租

金一次，调整前（无论是调高或调低）须对年租金价格比照当地类似土地使用权租赁的市

场价格，并经协商后调整，调整后的价格需由独立评估师确认为市场价格。另，如双方同意，

租金可于租赁期限内任何时间予以调低而不受前述须满三年的限制。

●年租金的支付方法在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市时，公司租赁使用中铁建总公司的房屋，预计公司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仍

将继续租赁中铁建总公司的房屋，因此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续订《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以

规范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中铁建总公司和本公司已订立了《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以规范中铁建总公司出租给本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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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对公司累计新增借款情况披露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一）2016年末净资产金额:� 1487.16亿元。

（二）2016年末借款余额:� 1573.67亿元。

（三）截至2017年9月30日借款余额:� 1921.31亿元。

（四）2017年1-9月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347.64亿元。

（五）2017年1-9月累计新增借款占2016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23.38%。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公司截至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各类借款余额变动情况及占公司2016年末净资

产比例情况如下：

（一）银行贷款:� 382.07亿元，占2016年末净资产比例为25.69%。

（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28.79亿元，占2016

年末净资产比例为-1.94%。

（三）其他借款：-5.64亿元，占2016年末净资产比例为-0.38%。

三、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产生的，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补充流动资

金，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情况良好，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

合理调度分配资金，确保借款按期偿付本息，上述新增借款对公司偿债能力影响可控。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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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88,683,29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204,844,4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83,838,8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82045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846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358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公司董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中国铁建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 见证律师、外部审计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7,141,025 99.916312 6,712,077 0.072919 991,300 0.010769

H股 226,448,807 33.114350 447,499,539 65.439323 9,890,547 1.446327

普通股合计： 9,423,589,832 95.296710 454,211,616 4.593247 10,881,847 0.1100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

案

1,629,745,525 99.529550 6,712,077 0.409911 991,300 0.0605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东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欲晓、丁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

法律意见。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